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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 函 
地    址：100 台北市中正區中山南路 5 號 
承 辦 人：吳佾其 
電    話：02-77365543 
傳    真：02-23976919 

 
 
受文者：國立臺灣體育大學(桃園)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98 年 4 月 10 日 
發文字號：台中(三)字第 0980044518-F 號 
速別：最速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C-E 令掃描檔、C 修正規定( 044518C-E.TIF、044518C 修正規定.DOC，共二個電子

檔案 ) 

主旨：「師資培育之大學申請辦理地方教育輔導工作經費補助要

點」，業經本部於中華民國 98 年 4 月 10 日台中(三)字第

0980044518C 號令修正發布，並同時以台中(三)字第

0980044518D、E 號令廢止「教育部補助師資培育大學推動

師資培用聯盟經費作業要點」及「教育部補助師資培育之大

學辦理原住民地區中小學教育輔導實施要點」，茲檢附發布

令(含行政規則)1 份，請 查照。 
說明：本案電子檔得於本部網站－「單位介紹」－「中等教育司」

－「行政規則」處下載。 
 
正本：各師資培育大學 
副本：本部秘書室(新聞組)、法規會、中教司(均含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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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資培育之大學申請辦理地方教育輔導工作經費補助要點修正規定 

                                    

         
一、目的： 

教育部（以下簡稱本部）為協助各師資培育之大學加強推動地方教

育輔導，從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典範教學示例研發、高級中學課程教材

教法研究推廣，增進實習輔導教師學科教學知能及對實習生(實習教師)
教學、級務、行政、班級經營實務指導能力，提供實習輔導教師進修機

會、原住民地區中小學教育輔導及中小學師資培用合作，以提升師資培

育及地方教育品質，並落實師資培育法第十五條第二項及其施行細則第

九條第二項規定，特訂定本要點。 
二、補助對象： 

(一) 師範大學：指國立臺灣師範大學、國立彰化師範大學及國立高雄師範 
 大學。 

(二) 教育大學及師範學院轉型之大學：指國立臺北教育大學、國立新竹教

育大學、國立臺中教育大學、國立嘉義大學、國立臺南大學、國立屏

東教育大學、國立臺東大學、國立東華大學及臺北市立教育大學。 
(三) 除前二款外，近六年教育學程評鑑曾獲優等以上或師資培育中心評 

 鑑獲一等之師資培育之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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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辦理地方教育輔導工作實施項目、範圍、方式及相關配合單位如下： 
 

實施項目 實施範圍 實施方式 相關配合辦理單位 

典範教學

示例研發

與課程教

材教法推

廣 

配合普通高級中學課程綱

要修正及國民中小學一貫

課程改革需要，與輔導區內

直轄市政府教育局、縣(市)

政府或高級中等以下學校

合作辦理各類科課程與教

學方法及典範示例之研發

與課程教材教法（含教學評

量）推廣。 

1. 邀集輔導區內領導

及教學卓越學校之

校長或教師共同合

作，研發典範教學示

例。 

2. 辦理課程相關議題

研討會，推廣典範教

學示例。 

3. 配合辦理教學觀摩

活動。 

本部中部辦公室、

臺北市與高雄市政

府教育局、各縣

(市)政府、各高級

中等以下學校及幼

稚園。 

1.增進實習輔導教師學科

教學知能及對實習生(實
習教師)教學、級務、行

政、班級經營實務指導能

力，提供實習輔導教師進

修機會。 

2.實施學校及教師進修需

求調查，依教師專業能力

及學校本位需求，規劃地

方教育輔導區教師進修

活動。 

教師進修 

3.就地方教育輔導區內直

轄市政府教育局、縣(市)

政府推薦適當學校規劃

辦理高級中等以下學校

各類科教材教法、教學理

念之實地研究與推廣，以

提升教學效能。 

1. 進 行 進 修 需 求 調

查，規劃開班及活動

類別。 

2. 辦理教師進修研習

活動。 

3. 辦理研討會。 

4.教材教法研討會。 

5.教學研究推廣研習。 

6.地方教育輔導區中

小學之巡迴輔導。 

本部中部辦公室、

臺北市與高雄市政

府教育局、各縣

(市)政府（含福建

省金門、連江縣）、

各高級中等以下學

校及幼稚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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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住民地

區中小學

教育輔導 

1.師資培育大學對各原住

民地區中小學之巡迴輔

導。 

2.加強對原住民地區中小

學之師資品質、學生學習

狀況、族語教學及升學等

問題之了解並協助解決

問題，以有效提升原住民

地區教育成效。 

1.原住民地區中小學

之巡迴輔導。 

2.進行原住民地區進

修需求調查，規劃開

班及活動類別。 

3.辦理原住民地區教

師進修研習活動。 

4.辦理原住民教育研

討會。 

5.辦理原住民地區教

材教法研討會。 

6.辦理原住民教學研

究推廣研習。 

本部中部辦公室、

臺北市與高雄市政

府教育局、各縣

(市)政府（含福建

省金門、連江縣）、

各高級中等以下學

校及幼稚園。 

師資培用

合作 

1. 因應課程改革，提升教師

教學知能，由辦學績優之

師資培育之大學結合高

級中學學科中心及夥伴

學校，發揮師資培用策略

聯盟合作機制。 

2. 以教師專業基本素養、敬

業精神與態度、課程設計

與教學、班級經營與輔

導、研究發展及進修等，

作為檢視教學現場教師

專業能力表現之五大指

標，據以調整師資培育課

程及教師進修，建立具學

科特色之優良典範並推

廣。 

由各師資培育大學與

高級中學二十三個學

科中心及夥伴學校建

立三位一體之師資培

用關係，藉由教學現場

反 映 意 見 之 實 證 經

驗，積極調整師資培育

課程（含教育實習）、

教學及進修課程或進

修活動，培養適合現場

教學能力之教師，強化

師資培用功能，並依據

學科屬性，建立具學科

特色之優良典範並推

展之，策辦年度培用合

作典範聯盟之選拔，並

辦理師資培用專業論

壇及成果發表會。 

各高級中學學科中

心及各師資培育大

學之夥伴學校。 

 
四、補助原則及項目： 

(一)補助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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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由符合第二點規定之師資培育之大學依其教育專業及本身特色

邀集鄰近區位主管教育行政機關，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幼稚園

及教師進修機構共同會商，依學程類別規劃地方教育輔導工作

實施計畫(格式如附件一)、辦理地方教育輔導活動規劃一覽表

(附件一之一)及本部補助地方教育輔導項目經費申請表(附件

二)。 
2、本要點之補助，採部分補助，本部應依計畫內容充實度、區位

鄰近性、專長相符性、資源符應性及輔導規模審查後，核給補

助額度，並以不超過整體計畫所需經費三分之二為限，不足部

分，由各校自籌配合款（含本校、地方教育主管機關配合款，

應列明全部經費內容）。但設有地方教育輔導功能專責單位之師

資培育大學，其補助額度，不受整體計畫所需經費三分之二之

限制。 

 (二)補助項目：依本部補助及委辦經費編列基準表及會計相關規定辦

理。 

 
五、申請及審查作業： 
  (一)申請作業：各師資培育之大學應自行召開地方教育輔導實施計畫 
      會議，並於每年三月三十一日前檢具地方教育輔導實施計畫書、 
      辦理地方教育輔導活動規劃一覽表及本部補助地方教育輔導項

目 
      經費申請表向本部申請，逾期不予受理。 

      (二)申請文件：地方教育輔導實施計畫書：內容應含計畫依據、目的、

執行單位(如為近六年教育學程評鑑曾獲優等以上、師資培育中心

評鑑獲一等之師資培育之大學，應註明年度及學程類別)、計畫期

程、輔導主題、工作項目、辦理方式、輔導人員、參加對象、人

數、辦理地方教育輔導活動規劃內容及活動一覽表，支援事項及

單位、 
 預期效益、經費申請表(含自籌款)、聯絡人姓名、電話、傳真電

話及承辦單位網址等。 
(三)審查作業：由本部依各師資培育之大學擬定之地方教育輔導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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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施計畫、地方教育輔導活動規劃情形、經費申請表等資料，

依補助原則審查，核定地方教育輔導補助經費額度。 
六、經費請撥、核銷(結)及注意事項： 
   (一)請撥： 
          受補助者應依本部核定公函，於文送達十四日內，備文掣據向

本  
      部請款。 
   (二)核結： 

依本部補助及委辦經費核撥結報作業要點規定辦理，並檢附辦

理成效彙整表(附件三)、成果報告，併同本部補助委辦經費收支結算

表(附件四)向本部辦理核結。 
  (三)注意事項： 
      1、經費請撥、支用、核結應依本部補助及委辦經費核撥結報作業要

點 
         規定辦理。 
      2、各校規劃活動結餘款，實施校務基金學校得納入校務基金，非屬

校 
務基金學校應按補助比例繳回；如有未辦理事項之經費，一律繳

回。 
七、補助成效考核： 

(一)受補助者於依本要點所定之實施項目執行完畢後，應填送辦理成效

彙 
整表及成果報告送本部核結，其實施成效作為下年度補助經費之參

考。 
(二)地方教育輔導活動所研發各項典範教學示例及教材教法，應依著作

權法相關規定，充分保護智慧財產權，並製成論文集或輔導手冊，以

光碟多媒體妥善保存，以利推廣及運用。 

 

 

 

 


